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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

第143143号提案的答复

赵在波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，改善居民居住环境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关于加快老旧小区安装电梯的情况，近年来，省、市相继推出有关政策文件，由于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在推行过程中，受到小区现状、群众意见、楼房自身情况、审批流程等因素影响，改造效果不明显。对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，前期区住建局牵头镇办对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进行了摸底，从统计情况看，居民加装电梯意愿不强，只有极个别的小区居民提出加装计划。2024年4月份，省住建厅、省财政厅等4部门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市住建局、市财政局等6个部门正在起草我市的实施细则，将对实施主体、审批流程、筹集资金、施工管理等方面予以明确，目前处于修改完善阶段，下步将正式对外发布，届时，我区将根据新的指导意见开展好此项工作。

周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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